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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公告编号：2009—2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已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签<关于关联企业之间经常性交易行为的框架协议>、<物业租赁协议>、<综合

服务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向南方集团申请 8 亿元流动资金借款额度的议案》以及

《关于批准 200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上述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公告

如下： 

一、续签日常关联交易、物业租赁、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1、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签<关于关联企业之间经

常性交易行为的框架协议>、<物业租赁协议>、<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简称“南方集团”）及其部分附属企业

之间存在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与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安集团”）

及其附属企业之间存在物业租赁和综合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公司与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南方集团控制

的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徐留平、邓智尤、王晓翔、赵鲁川、张宝

林回避表决，其余参加会议的 9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2、关联方介绍  

（1）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 

法定代表人：徐斌 

成立日期：1999 年 6 月 29 日 

注册资本：12,645,210,000 元 

主要业务和产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火炮、枪械等；工程勘察设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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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承包、监理；设备安装等。 

（2）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附属企业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成立日期：1996 年 10 月 28 日 

注册资本：740,000,000 元 

主要业务和产品：汽车、发动机系列产品，民用枪支、弹药、石油机具、工程机

械、机床设备、模具等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3、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关于关联企业之间经常性交易行为的框架协议 

长安汽车及其附属企业与南方集团的其他附属企业之间存在长安汽车及其附属企

业向南方集团的其他附属企业采购零部件、工程物资、物流服务、劳务、工程设计和

施工服务，销售汽车产品及附件、材料，以及存、贷款业务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经常

性交易。协议就以上交易的基本原则、定价原则、交易原则、争端解决方式及其他问

题达成了一致，协议有效期三年。 

A、基本原则，有关各方就具体交易订立的实施合同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必须是在

公平合理的以及如同与独立第三方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在任何情况下，

南方集团的其他附属企业均不得要求或接受长安汽车（包括其附属企业）在任何一项

交易中给予其优于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 

B、定价原则，凡有政府（含地方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凡没有政府定价、

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

招标价）；前三者都没有的，执行协议价格。 

（2）公司与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物业租赁框架协议 

长安汽车及其附属企业与长安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在其各自业务经营过程中，需要

向对方租用部分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以下简称“租赁物业”）。双方之间上述物业租

赁行为对长安汽车而言，构成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协议就基本原则、

租赁用途、费用的结算及支付、争端解决方式及其他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有效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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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基本原则,有关各方就具体物业租赁事项订立的租赁合同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

必须是在公平合理的以及如同与独立第三方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在任何

情况下，长安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均不得要求或接受长安汽车及其附属企业在任何一项

物业租赁中给予其优于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 

B、租金、费用的确定，长安汽车及其附属企业与长安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之间物业

租赁交易相关租金、费用为：生产用房 35 元/平方米.月、办公用房 40 元/平方米.月、

丽都商务大厦办公用房 48 元/平方米.月、土地 33 元/平方米.年。租赁有效期内，双

方可根据市场租赁价格或公允价值对租金、费用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周期由双方或附

属企业签订的租赁合同予以规定。 

（3）公司与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 

协议就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员工综合福利、环境绿化、道

路许可、公用水电气及其它项目的服务事宜作出了约定，并就基本原则、交易范围、

费用的结算及支付、争端解决方式及其他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有效期三年。 

A、综合服务内容主要如下： 

a、员工综合福利服务，包括员工住房配套设施服务、离退休员工管理服务，员工

生活区水、电、气服务和其他综合福利服务等。 

b、营运服务，包括环境绿化、清洁服务、道路许可使用、生产区水、电、气供能

服务、保安消防、文体宣传服务等。 

B、服务费用：本协议项下服务费用，除另有规定外，应按下列三种价格之一计算。 

a、国际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 

b、行业之可比当地市场价格（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规定）； 

c、推定价格（若无可比当地市场价格）。推定价格之合理的成本费用加上合理之

利润构成的价格。 

在职及离退休员工居住的适当生活

用房、配套设施及相关服务（包括

按重庆市地方政府规定之住房租金收费标准收取租金，公

司在职及离退休员工个人支付的租金按长安集团职工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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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房屋及配套设施的维修和保

养） 

租金价格执行；重庆市地方政府规定之收费标准与长安集

团职工住房租金价格之差经双方确认后，按双方在职员工

之比例分摊 

计划生育管理及离退休人员管理服

务 

依长安集团全年实际支出额，按在职职工比例进行分摊 

员工生活区环境绿化及清洁服务 依长安集团全年实际支出额，按在职职工比例进行分摊 

道路使用费 每年 100 万元 

水、电、气供应（包括天然气、蒸

汽机压缩空气） 

1、生产用水 2.4303 元/吨(不含税)、生产用电 0.73/千瓦

时(不含税)、天然气生产用气 1.865 元/立方米(不含税)、

压缩空气 0.1546 元/立方米(不含税)； 

2、生活用水 1.71 元/吨(含税)、生活用电 0.52 元/千瓦时

(含税)、天然气生活用气 1.4 元/立方米(含税)； 

3、对职工转供生活用水、电、天然气的能源补贴费用，经

双方确认后，按长安汽车承担 41%、长安集团承担 59%的比

例分摊。 

保安、消防服务 长安集团全年实际支出额经双方确认后，按公司与长安集

团固定资产原值比例分摊 

文体、宣传服务  按次议价收费  

4、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签订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

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进行，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 

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

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需要，不会对本公司利益造成损害。 

二、批准向南方集团申请 8 亿元流动资金借款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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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向南方集团申请 8 亿

元流动资金借款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流动资金充足稳健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

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集团”）借款以补充流动资金。借款额度不超过

8 亿元，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银行借款利率下浮 10%执行。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向南方集团借款事项，构成公司与实际控制

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徐留平、邓智尤、王晓翔、赵鲁川、张宝

林回避表决，其余参加会议的 9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2、关联方介绍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 

法定代表人：徐斌 

成立日期：1999 年 6 月 29 日 

注册资本：12,645,210,000 元 

主要业务和产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火炮、枪械等；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承包、监理；设备安装等。 

3、主要内容 

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简称“南方集团”）借款以补充流动

资金，借款额度不超过 8 亿元，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银行借款利率下浮 10%

执行。 

4、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借款的目的是为加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把握汽车行业发展

机遇，保证流动资金充足稳健，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批准 200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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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 2009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简称“南方集团”）及其部分附属企业

之间存在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与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方汽车”）

及其部分附属企业之间存在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与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长安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之间存在物业租赁和综合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与

合营企业之间存在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徐留平、邓智尤、王晓翔、赵鲁川、张宝

林回避表决，其余参加会议的 9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2、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万

元)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重庆市 汽车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赵德恩 15,000

成都万友经济技术开发总

公司 

四川省成

都市 
汽车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赵德恩 2,000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 金融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李守武 150,000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四川省成

都市 
油箱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周德福 8,690.5

重庆建设车用空调器有限

责任公司 
重庆市 车用空调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余国华 16,000

重庆万兵物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 物资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谭俊钢 1,000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

任公司 
重庆市 零部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董志江 808

湖北孝感华中车灯有限公

司 
湖北省 灯具等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董良军 2,800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云南省昆

明市 

发动机连

杆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武林 2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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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益弘工程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 
重庆市 塑料制品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赵德恩 1,722.06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省成

都市 

专用仪器

仪表制造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文武 15,120

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市 

改 装 汽

车、汽车

摩托车配

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杨川 130,520.87

成都陵川车用油箱有限公

司 

四川省成

都市 
车用油箱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刘兵兵 1,980

西南兵器工业公司   重庆市 
汽车，汽

车工程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王渝江 20,000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 

机械设备

及非标准

机械设备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姚殿安 9,875

成都万友滤机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

都市 

生产车用

空气滤清

器、汽油

滤清器等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赵德恩 2,411

重庆大江美利信压铸有限

责任公司  
重庆市 

模 具 制

造、铝合

金压铸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余克飞 3,200

重庆大江渝强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 
重庆市 

汽车塑料

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江信亚 1,300万美元

重庆江达铝合金轮圈有限

公司 
重庆市 

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周健 1,330 

重庆青山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市 
变速器及

配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明亮 50

重庆万友汽车销售服务公

司 
重庆市 

汽车及零

部件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田民 1,613

重庆长融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 

汽车，摩

托车零部

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李恩奇 8,617.04

揭阳市万友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广东揭阳

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蓝海 337.5

广西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广西柳州

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田民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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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云南昆明

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赵德恩 500

贵州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贵州贵阳

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

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赵德恩 200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市 

汽车、汽

车零部件
母公司 徐斌 458,237

重庆长安金陵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 
重庆市 

汽车零部

件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黄章云 10,000

重庆汽车空调器有限责任

公司 
重庆市 汽车空调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蔡勇 3,580

隆昌山川减振器工业有限

公司 
四川省 减震器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曾德荣 1,000

成都宁兴汽车弹簧有限公

司 

四川省成

都市 
弹簧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曾德荣 194

重庆西仪汽车连杆有限公

司 
重庆市 

开发生产

销售汽车

发动机连

杆总成 

母公司的联营公

司 
杨波 1,000

重庆长安凌云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 
重庆市 

生产销售

汽车零部

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王重生 2,192

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 重庆市 

汽车空调

器，热交

换系统，

发动机冷

却系统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徐骏 5,000

重庆长风基铨机械有限公

司 

重庆江津

市 

汽车零部

件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马珏 460

南方天合底盘系统有限公

司 
重庆市 

汽车底盘

系统，制

动系统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赵鲁川 13,904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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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重庆市 

机械、民

用枪支、

汽车发动

机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徐留平 740,000

重庆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重庆市 建筑工程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薛松 5,707

四川红光汽车机电有限公

司 

四川省成

都市 

化油器、

机电产品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罗跃明 16,986

重庆亨格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市 信息服务 联营企业 马军 2,100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

司 
河北省 

汽车制造

与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王重生 3,000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

司 
重庆市 

汽 车 制

造、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

公司控制 
王重生 6,533

合营企业：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

昌市 

汽车制造

与销售 

合营企业 
尹家绪 200,000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

司 
重庆市 

汽车制造

与销售 
合营企业 徐留平 

19,000 万美

元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

公司 
重庆市 

汽车制造

与销售 
合营企业 尹家绪 

29,344 万美

元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  

3、预计 200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09 年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66,562.57 

湖北孝感华中车灯有限公司 零部件 6,539.06

成都陵川车用油箱有限公司 零部件 3,228.37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零部件 5,979.98

重庆益弘工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零部件 599.01

重庆建设车用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7,856.55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8,713.14

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零部件 5,794.15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4,866.50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5,903.10

重庆江达铝合金轮圈有限公司 零部件 1,333.46

 

采购 

重庆长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6,772.80

总 计

410,616.17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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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江渝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零部件 70.11

成都万友滤机有限公司 零部件 5,297.86

重庆青山销售公司 零部件 730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公司 零部件 163.49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零部件 2,059.81

重庆大江美利信压铸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505.18

重庆长风基铨机械有限公司 零部件 150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167,948.4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附

属公司 
零部件 103,650.3

隆昌山川减振器工业有限公司 零部件 7,532.57

重庆西仪汽车连杆有限公司 零部件 2,763.89

成都宁兴汽车弹簧有限公司 零部件 111.56

重庆长安金陵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零部件 23,020.65

重庆汽车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9,512.82

南方天合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零部件 17,596.99

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 零部件 3,226.16

重庆长风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222.30

重庆长安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零部件 311.16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133,966.9 

零部件 164.13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工程物

资及服务 
12,000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零部件 9,911.02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整车及零部

件 
11,995.96

四川红光汽车机电有限公司 零部件 6,054.38

重庆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物

资及服务 
11,000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运费及物流

配送 
78,541.42

重庆亨格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物

资、系统维

护 

4,300

合营企业：42,138.3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及零部

件 32,8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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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整车及零部

件 6,920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及零部

件 2,396.41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231,821.63 

成都万友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汽车、附件 107,294.6

西南兵器工业公司 汽车、附件 53,978.1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附件 19,632

重庆万兵物资有限公司 汽车、附件 22,505.14

广西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附件 1,146.08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7,081.62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 
材料 1,878

云南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 7,584.62

贵州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 6,053.85

揭阳市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 2,034.62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28

重庆建设车用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17

湖北孝感华中车灯有限公司 材料 59

成都陵川车用油箱有限公司 材料 2,374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155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2,626.41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 
材料 176

南方天合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材料 62

重庆汽车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11

隆昌山川减振器工业有限公司 材料 287

重庆长安金陵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模具及材料 2,090.41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18,848.23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1,878

四川红光汽车机电有限公司 材料 3,220.23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发动机及材

料 13,750

合营企业:9,579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发动机、附

件 
4,812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模具等 700

销售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模具等 4,067

 

 

总     计

262,875.27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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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务 

 

综合服务费 16,733

物业租赁费 2,874物 业

租赁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租收入 450

总     计

20,057 

 

100%

贷款 50,000 50,000 20% 
其他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 45,000 45,000 - 

4、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向关联方采购产品的价格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

商确定，其他价格按照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或市场价格执行。 

5、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各关联公司与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存在的采购零部件、工程物资、物流服务、劳

务、工程设计和施工服务，销售汽车产品及附件、材料，物业租赁以及存、贷款业务

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经常性交易是为了充分利用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保证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

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该等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此类交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是必要的，还将持续下去。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此类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

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签署的《关于关联企业之间经常性交

易行为的框架协议》以及与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物业租赁框架协

议》和《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关联交易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制度的规定，双方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以达

到互惠互利的目的。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满足了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2、公司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申请不超过 8 亿元借款额度，利

率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银行借款利率下浮 10%执行。该关联交易贷款的目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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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流动资金充足稳健的需要，利率下浮，降低了公司融资成本，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 2009 年各项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保证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需要。该等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4、董事会对以上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关联方董事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有利

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以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五、其他相关说明  

㈠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08 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该等事

项尚须获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㈡备查文件目录 

⒈公司与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关于关联企业之间经常性交易行为的框架协议》、

公司与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物业租赁框架协议》、公司与长安汽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等。 

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⒊独立董事意见书 

⒋公司董事会决议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5 日  


